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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申报评审及证书管理办理规范

一、设定依据

【法律】

无

【部门规章】

1.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》（人职发〔1994〕14

号）

2.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）

【其他规范性文件】

3.《北京市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京人社事业发

〔2020〕12 号）

4.《关于启用北京市电子职称证书的通知》（京人社事

业发〔2021〕2 号）

二、事项类型

公共服务

三、行使层级

市级

四、服务对象

自然人

五、办结时限

法定：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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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： 20 个工作日

六、受理条件

申报人为与北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、非公有制经济组

织、社会组织等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在

本市工作 1 年以上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。

申报人应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符合

相应职称系列（专业）、级别职称评审规定的申报条件。申

报人应为所在单位在职的专业技术人才，离退休人员不得申

报参加职称评审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行政记过及以上处

分、违反行业法律法规受到从业限制等处罚的，在受处分或

处罚期间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

申报条件包括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、专业技

能、学历年限等要求，以及分层、分类的业绩条件和成果条

件。具体申报条件、工作程序、评审方式、受理时间地点和

材料要求等事项见各系列（专业）、级别职称改革文件和各

评审机构在评审开始前公布的通知公告。

七、申请材料

八、办理流程

服务流程图

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数量 形式 要求

1 北京市职称评审申报表 1 电子

2 公示材料 1 电子

3 代表性成果材料 1 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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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

网上报名

工作单位

推荐及公示
审核发现问题

机构

网上审核缴费
审核发现问题

个人

答辩评审
评审不通过

评审通过

验收公示

获取

电子证书

九、办理结果

北京市职称证书

十、收费标准

高级每人 700 元，中级每人 500 元，初级每人 200 元

十一、实施主体

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说明：

（一）大数据使用情况：通过教育部数据查验核实学历、

学位证书信息；通过北京市社保数据辅助核查单位聘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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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；通过北京市电子职称证书数据核实职称信息。

（二）电子证照使用情况：2021 年起，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制发北京市电子职称证书。

（三）北京市职称评审申报和证书服务咨询电话：

12333。


